
「因應技術匯流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 

第八章 法規制度綜合比較 

第一節 執照分類及發照制度 
 

表 8-1 主要國家執照分類與發照制度比較 

 執照分類 發照制度 

美國 ○FCC對電信業者(州際、國際)網路建設、基本服務之提供進行認證 

歐盟 ○廢除個別執照 
一般許可制 

General Authorisation 

英國 ○廢除1984年電信法規定之個別執照（約400件）
一般許可制 

General Authorisation 

日本 ○廢除第一類、第二類電信事業的區別 
登記制 

報備制 

新加坡 
○網路設施事業FBO「個別執照」 

○通訊服務事業SBO「個別執照」/「類別執照」 
個別執照許可制 

類別執照登記制 

馬來西亞 

○網路設備提供業者之 

「個別執照」/「類別執照」 

○網路服務提供業者之 

「個別執照」/「類別執照」 

○應用服務提供業者之 

「個別執照」/「類別執照」 

○內容應用服務提供業者之 

「個別執照」/「類別執照」 

 

個別執照許可制 

類別執照登記制 

中國 
○基礎電信業務 

○增值電信業務 
許可制 

我國 
○第一類電信事業 

○第二類電信事業 

特許制 

許可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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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EU電子通訊市場進入機制 

 
 
 
 
 
 
 
 
 
 
 
 
 
 
 
 
 
 

＋

◇個別執照
(individual licence)

須要主管機關之准許而取得

◇一般許可
(general authorization)
無須主管機關之准許而取得

◆條件(condition)
個別執照及一般認可
有可能被要求附加條件

【過去的管制機制】

廢除個
別執照

條件
共通化

◇一般許可(general authorization)

一般許可所賦予的權利
1、最低限的權利
‧提供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之權利
‧行使路權(rights of way)所規定之相關權利

(對公眾提供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時)
‧網路互連交涉權
‧作為普及服務業者之權利

【新的管制機制】 （「認可指令」）

廢除個別執照

2、電波頻譜
使用權

3、號碼
使用權

規定附加條件最大限度清單

(ii)對電波頻譜
使用權
可附加之條件

(i)對一般認可
可附加之條件

按個別申請所
賦予之權利

(iii)對號碼使用權
可附加之條件

附加條件例：
(i)普及服務基金之提供
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之保護
重大災難發生期間使用條件等

(ii)服務及網路型態之指定
權力轉移條件
使用費率等

(iii)服務及網路型態之指定
號碼之有效利用
號碼可攜式等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8-2 日本電信市場進入機制 

 

舊制度】

修正後】

第一類事業 特別第二類事業 一般第二類事業

許可制 登記制 報備制

【審查內容】
○排除違反法令者
○會計基礎、技術能力
○事業計畫之確實性合理性
○公平競爭等之審核
■提送審議會諮詢

無須審查審查時間約1~2個月

【審查內容】
○排除違反法令者
○會計基礎、技術能力

審查時間約15天

擁有大規模機線設備之業者 其他（左項業者以外者）

登記制 報備制

【審查內容】
○排除違反法令者
○公平競爭等之檢核

無須審查
審查時間約15天

根據行政命令
明確管制基準
■設備區域範圍
■線路距離 等

 
 
 
【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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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日本公用事業特權 

 

舊制度】

修正後】

所有的第一類事業

市場進入採許可制

擁有機線設備之業者
（市場進入採登記或報備制）

不希望有特權之業者

【例如】
○CATV業者
○衛星業者 等

【審查內容】
○排除違反法令者
○會計基礎、技術能力
○事業計畫之確實性合理性
○公平競爭等之審核
■提送審議會諮詢

希望有特權之業者

事業認定

【審查內容】
○排除違反法令者
○會計基礎、技術能力
○事業計畫之確實性合理性

公用事業特權

○佔用道路時
道路管理者之許可義務

○他人土地使用權之設定
○敷設海底纜線時
公用水面之使用

○電線共同管溝等之使用 等

公用事業特權

 
 
 
【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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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場主導業者定義 

 

表 8-2 市場主導業者定義之各國比較 

 市場主導業者定義 解除條件 備註 

美  國 ○瓶頸設施之掌控情形 

○供給替代性 

○需求替代性 

○現行市場進入障礙 

○企業規模及資源 

○市場現有競爭者之數目與規模大小

只有全符合上述所有條件者才符

合所謂的市場主導者之界定，並受

到管制 

○FCC已於1995

年解除AT&T主

導業者的認定 

○主要原因係長

途電話市場已

出現相當程度

的競爭，AT&T

的市場佔有率

已下跌到50%

左右的水準 

○美國對於市場主導者

之立法定義始於1985

年的「Competition 

Carrier」法令中 

○其後之修正與界定，見

1992年電訊法修法中

的「外國業者指令」

(Foreign Carrier Order) 

及目前的「外國參與經

營者指令」（Foreign 

Participation Order） 

○FCC規則§61.3(o) 

歐  盟 ○業者單獨或與其他業者共同享有相

當於市場支配地位者 

△市佔率超過50%時 

    得指定為SMP 

△市佔率超過40%時 

    參考其他條件後 

得指定為SMP 

○各國管制當局

NRA判斷 

 

○架構指令 

02/21/EC第14條 

英  國 ○SMP區分有 

服務條件/機器條件 

○SMP之判定： 

△參考國內情況判定SMP時 

應對特定市場加以界定 

△針對特定市場進行分析 

○OFCOM判斷 

 

○2003年通訊法 

第45條(7) 

第79條 

第93條 

日  本 ○設置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相當於

某單位區域內固網傳輸設備佔1/2

以上者，即瓶頸設施）業者。 

○設置第二類指定電信設備（相當於

同一區域內行動電話基地台佔1/4

以上者（去年及前年2年平均））業

者+最近一年同一區域內營業額市

佔率超過1/2以上＋並參考其他條

件而認定有確保競爭關係者。 

○總務省判斷 ○電氣通信事業法 

第30條第1款及 

弟33條第2款 

○施行規則第22條之3 

○指導方針0406修正版 

新加坡 ○所控制之設備相當昂貴或難於重

製，若要求新進業者重製，將造成

有效率競爭者迅速且成功進入市場

的障礙，或有能力限制電信服務的

產出或價格在競爭水平之上 

○資訊通信發展

局判斷 

○競爭規範2.2.1 

我  國 ○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 

○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 

○經營項目隻用戶數或營業額市佔率

25%以上者 

○交通部判斷 ○電信法第26-1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

管理辦法第10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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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美國電信管制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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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架構 二、對地方電信業者之不對稱管制

貝爾地方電信公司（RBOC）之管制

1996年電信法第251條、第252條

1、電信業者
○與其他電信業者之網路互連義務

3、既有地方電信業者
(ILEC=RBOC+獨立業者)
追加6項義務
○網路互連義務
○細分化義務
○以批發費率轉售義務
○機房共置義務
○變更內容時通知義務
○誠實交涉義務

加長途電信市場（ LATA間）條件
○設備面存在競爭業者並與該等業者網路互連
○符合14項條件核對清單
足前述條件，則可以分離子公司的形式進入該市場。

2、地方電信業者
(LEC=ILEC+CLEC)
○轉售義務
○線路鋪設權接取義務
○相互補償協定締結義務等

＋

＋

州內電信州際、國際電信

FCC PUC

○價格上限管制
○公正報酬率管制
等

場主導業者 非市場主導業者
→放寬管制

○對AT&T已於1995、
96年解除其州際、國際
電話市場主導業者的認定

部分外資業者

14項條件核對清單
網路互連、OSS細分化無差別接取、管路無差別接取、
用戶迴路細分化、中繼電路細分、化市內交換細分化、
緊急電話、電話簿刊載、號碼分配、路由資料庫無差別
接取、號碼可攜、平等接取、相互補償、轉售。

服務已於1980年FCC電腦裁定為不管制電信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8-5 EU對市場主導業者之判定與廢除程序 

 
 
 

 

 

 

 

 

 

 

 

 

 

 

 

 

（有SMP）（無SMP）

EU執委會

相關產品及服務
市場建議

2003/311/EC

市場分析與SMP
認定指導方針
2002/C165/03

NRA參考建議和指針
進行相關市場的界定

對所界定之相關市場
進行競爭評價

(確認有否SMP之存在)

市場有效競爭

○不得在該部門強制或維持
管制上的相關義務

○該部門若已存在管制上的
義務時則應廢除該等義務

NRA

YES NO

NRA之市場界定
若與建議不同時
應向執委會報告協調

NRA依據指針原則
進行相關市場的
分析調查

○應在該部門課予
管制上的相關義務

○該部門若已存在管制上的
義務時則應維持或修正

美國：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
ILEC

日本：原則上以營業額市佔率
超過25%者
【促進競爭指導方針】

美國：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
ILEC

日本：原則上以營業額市佔率
超過25%者
【促進競爭指導方針】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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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EU相關市場之界定 

 
 
 
電話
（住
電話
（住

 
 電話電話

 （商（商

 寬頻寬頻
 專用專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行動行動

 
 廣電廣電
 傳輸傳輸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18、對終端用戶寬頻內容之傳輸專用

15、對行動電話網路之接取與發訊
16、個別行動電話網路之語音受訊
17、為國際漫遊之國內市場

電話

13、專用線（終端回線部份）
14、專用線（中繼部份）

7、最低限之專用線（2Mbps）線

12、寬頻接取

4、對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之接取
5、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市內、長途）
6、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國際）

業）

8、在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上發訊
9、在個別行動電話網路上受訊
10、在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上中繼傳輸
11、寬頻及語音金屬迴路細分化之接

取

1、對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之接取
2、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市內、長途）
3、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國際）

宅）

批 發零 售

18、對終端用戶寬頻內容之傳輸專用

15、對行動電話網路之接取與發訊
16、個別行動電話網路之語音受訊
17、為國際漫遊之國內市場

電話

13、專用線（終端回線部份）
14、專用線（中繼部份）

7、最低限之專用線（2Mbps）線

12、寬頻接取

4、對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之接取
5、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市內、長途）
6、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國際）

業）

8、在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上發訊
9、在個別行動電話網路上受訊
10、在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上中繼傳輸
11、寬頻及語音金屬迴路細分化之接

取

1、對固定公眾電信網路之接取
2、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市內、長途）
3、固定公眾電信服務（國際）

宅）

批 發零 售

 

表 8-4 EU對 SMP之要求義務－零售 

 
 
 
 
 
 
 
 
 
 
 
 
 
 
 
 

○紛爭處理○對SMP業者設定義務NRA

○資訊公開（公眾語音服務業
者）

○零售費率管制
－誘導採用價格上限管制、個
別費率管制等可反映成本或
相同市場價格之費率

－禁止過昂費率或掠奪性費率
之設定而阻礙市場參加或限
制競爭

費率

○締結契約（提供加入提供公眾
語音網路互連/接取服務之業
者）

○號碼可攜服務（所有公眾語音
服務業者）

○公開服務品質（公眾電子通訊
業者）

○NRA所課予之義務
－禁止差別待遇
－禁止不合理的服務操縱
－平等接取（固定電話）

義務

其他公眾通訊業者SMP

○紛爭處理○對SMP業者設定義務NRA

○資訊公開（公眾語音服務業
者）

○零售費率管制
－誘導採用價格上限管制、個
別費率管制等可反映成本或
相同市場價格之費率

－禁止過昂費率或掠奪性費率
之設定而阻礙市場參加或限
制競爭

費率

○締結契約（提供加入提供公眾
語音網路互連/接取服務之業
者）

○號碼可攜服務（所有公眾語音
服務業者）

○公開服務品質（公眾電子通訊
業者）

○NRA所課予之義務
－禁止差別待遇
－禁止不合理的服務操縱
－平等接取（固定電話）

義務

其他公眾通訊業者SMP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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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日本對市場主導業者之要求義務 

 

 【
 

 

 

 

 

 

 

 

 

 

 

 

 

舊制度】

【修正後】

第一類事業 特別第二類事業 一般第二類事業

契約規章 契約規章 －

擁有瓶頸設施
市場主導業者所提供之服務

其他

保障契約規章 －

劃一性費率 劃一性費率 得提供相對契約

■此外，對所有業者課有消費者意見申述制度、業務改善命令等措施

得提供相對契約

對消費者說明重要事項義務、迅速處理消費者意見申述等義務

【具體服務內容（檢討中）】
○電話、ISDN、行動電話、PHS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等

【具體說明事項（檢討中）】
○費率或服務品質
○重要通訊之可否（能否使用110等）

■有關普及化服務（基本費、市話、110等）方面，確保規章之報備制
■維持現行特定電信服務相關制度
■確保消費者申述管道、業務改善命令等制度，保障消費者權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第八章 法規制度綜合比較 155



「因應技術匯流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 

第三節 網路互連及接取 

表 8-5 主要國家網路互連及接取原則規範之比較 

 原  則  規  範 備 註 
美  國 ○對一般電信業者之規範 

○對地方電信業者之規範(LEC=ILEC+CLEC) 
○對既有地方電信業者之規範(ILEC=RBOC+獨立業者)

○1996年電信法 
第 251條、第 252條 

歐  盟 ○透明義務 
○無差別義務 
○會計分離義務 
○特定網路設備接取及利用義務 
○費率管控及成本計算義務 

○接取互連指令 
2002/19/EC 
第 8條∼第 13條 

英  國 ○OFCOM得就網路互連設定相關條件 
○網路互連條件內容 
○特定種類網路互連條件 
○附帶條件接續系統及數位服務之利用 
○網路互連條件之修正及取消 

○2003年通訊法 
第 45條 
第 73-76條 

日  本 ○電信業者網路互連義務 
○網路互連條件規章化（含費率表） 
○公告網路互連規章草案並徵詢意見 
○網路互連規章公開義務 
○依據網路互連規章簽定網路互連協定 
○制定網路互連會計規則 
○製作並公開網路互連會計報告 
○制定接續費規則 
○依據接續費規則計算接續費率 
○網路機能提供計畫之報備與公開 

○電氣通信事業法 
第 32條∼第 36條 
第 43條 

新加坡 ○非主導業者的最低義務 
△主管機關原則上不會介入其互連協商 
△非主導業者網路互連最低義務事項清單 

○涉及主導業者的特別義務 
△主導業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 RIO審查核備 

  △網路互連一方為主導業者時，請求互連之一方可自
下列三種互連協議方式選擇一種： 
1)、經核可的 RIO 
2)、主導業者與其他處境類似業者既有的互連協議
3)、個別化的互連協議 

○【競爭規範】 

我  國 ○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義務 
○網路互連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無差別待遇 
○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與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

訂定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起

三個月內達成協議 

○電信法第 16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

互連管理辦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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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美日市場主導業者網路互連義務比較 

 
 ○指定電
 
 ○自行確
 ○網路互
 ○與指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OS

 
 
○東西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網路設

 ○無
 
 
○禁止不

 ○無

 

日本電氣通信事業法04/06修正版

信設備業者網路互連義務
(第32條)

認電信設備技術基準 (第43條)

連協定相關命令(第35條)

電信設備之互連
(第33條、第34條)
△號碼可攜機能、平等接取機能

S及查號台等機能之提供
△為達成網路互連所需之建物提供

NTT電話簿之刊載
(NTT互連規章第96條)

備機能計畫之報備與公告(§36)

(依據成本適予計算)

當之設備使用限制

美國1996年電信法(第251條)

○與其他業者直接、間接網
路互連義務(所有業者)

○設置標準機器義務(所有業者)

○誠實交涉義務

○網路互連義務
○提供網路細分化義務
○提供號碼可攜服務義務
○提供電線桿、管路等接取義務
○提供機房共置義務

○網路變更通知義務

○締結相互補償協定義務

○允許轉售義務

○以批發費率提供轉售義務

美國14項條件核對清單

1、網路互連

2、OSS細分化無差別接取

3、管路無差別接取
4、用戶迴路細分化
5、中繼電路細分
6、市內交換細分化
7、緊急電話
8、電話簿刊載
9、號碼分配
10、路由資料庫無差別
接取

11、號碼可攜
12、平等接取

13、相互補償

14、轉售

註：所謂相互補償協定係指發話之LEC對受話之LEC支付同額接續費之協定。

 

表 8-7 EU對 SMP賦予之義務－網路互連與接取 

 
 
 
 
 
 
 
 
 
 
 
 
 

○紛爭處理○對控制接取終端用戶之業者課予網路
互連義務

○紛爭處理

NRA

○當事者間交涉○根據成本基準設定費率之義務
○公開批發價格與內部交易價格之義務

費率

○網路互連之交涉義務○提供網路互連與接取之義務
例如：

－資訊公開
－禁止差別待遇
－會計分離
－特定網路元件接取義務
（LLU等）

義務

其他公眾通訊業者SMP

○紛爭處理○對控制接取終端用戶之業者課予網路
互連義務

○紛爭處理

NRA

○當事者間交涉○根據成本基準設定費率之義務
○公開批發價格與內部交易價格之義務

費率

○網路互連之交涉義務○提供網路互連與接取之義務
例如：

－資訊公開
－禁止差別待遇
－會計分離
－特定網路元件接取義務
（LLU等）

義務

其他公眾通訊業者SMP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第八章 法規制度綜合比較 157



「因應技術匯流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 

表 8-8 主要國家網路互連規則實施現況 

 
 
 
 
 
 
 
 
 
 
 
 

△△○開放OSS
△○○網路轉售

○○×平等接取（市話）

○△△長期增支成本(LRIC)

○×△光纖

○○△銅線用戶迴路細
分化

日本英國美國主要項目

△△○開放OSS
△○○網路轉售

○○×平等接取（市話）

○△△長期增支成本(LRIC)

○×△光纖

○○△銅線用戶迴路細
分化

日本英國美國主要項目

無電路共有
之義務

FTTH
無開放義務

參與州際
市場的RBOC

LATA內
(僅適用市話)

提供專用線、
INS1500轉售
(PSTN無轉售)
提供DSL、光纖
號碼資訊資料庫

非管制對象
BT無提供案例

用戶迴路約4.9萬/芯
中繼線約3.1萬/芯
(04/05NTT東日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8-7 日本網路互連之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第八章 法規制度綜合比較 158



「因應技術匯流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 

圖 8-8 日本網路互連基本原則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表 8-9 日本網路互連相關規則彙整 

○電信業者網路互連義務 
○網路互連條件規章化（含費率表） 
○公告網路互連規章草案並徵詢意見＊ 
○網路互連規章公開義務 
○依據網路互連規章簽定網路互連協定 
○制定網路互連會計規則＊ 
○製作並公開網路互連會計報告 
○制定接續費規則＊ 
○依據接續費規則計算接續費率 
○網路機能提供計畫之報備與公開 
註：1.底線表示適用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義務。 

                2.＊表示總務省規定之義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第八章 法規制度綜合比較 159



「因應技術匯流發展，相關法規之修訂研究」 

圖 8-9 日本網路互連義務與第一類指定電信設備之範圍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圖 8-10 日本網路互連規章之主要內容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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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網路互連之種類型態－以 NTT東日本為例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圖 8-12 NTT東日本網路互連整體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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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3 NTT網路互連手續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圖 8-14 NTT東日本網路互連所需費用（總務省認可費率）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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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機房共置 

 

圖 8-15 NTT東日本機房共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圖 8-16 NTT東日本機房共置－以 DSL網路互連為例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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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7 NTT東日本提供 DSL機房共置標準作業期間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圖 8-18 DSL機房共置申請業者自有設備工程規則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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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9 NTT東日本 DSL機房共置資訊公開項目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圖 8-20 NTT東日本 DSL機房共置之資訊公開（範例） 

 
 
 
 
 
 
 
 
 
 
 
 
 
 
 
資料來源：NTT東日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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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0 美國機房共置之法規規定 

美  國  
州  際 州  內 

義務 ○FCC規則第 64.1401條 
△classA既有地方電信業者有
義務提供州際交換傳輸及專

用接取用之網路互連。 

○1996年電信法第 251條 6 
△既有地方電信業者有義務提

供網路互連或細分化網路元

件接取之實體機房共置。向

州委員會提出證明者得提供

虛擬機房共置。 
資訊公開 

－ 

○FCC規則第 51.321條 c 
△對於機房共置之請求者， 
有義務提供機房共置用之空

餘空間之相關資訊。 
費率 ○1996年電信法 

第 201~205條、208條 
△依據第 201條之通訊服務費
率應公平合理。 
△FCC經檢討結果，得命令業
者提出成本資料，命令費率

之變更或停止、或退還超過

差額。 

○FCC規則 
第 51.509條 51.501條、
FCC96-325para.629,826 
△機房共置成本依據 FCC 
  「擴大網路互連審理」所規
定之費率結構政策回收。 
△細分化網路元件、網路互

連、機房共置之費率設定規

則一致。 
無差別待遇 

－ 
○1996年電信法第 251條 6 
△有義務提供公平、合理且無

差別費率之服務提供條件。

裁決 ○1996年電信法 
第 201~205條、208條 
△業者得提出不服申訴。 
△FCC得命令變更費率。 

○1996年電信法第 252條 
△當事人得提出不服申訴。 
△州委員會（或特定情況 FCC）
得進行裁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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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 歐盟和英國機房共置之法規規定 
 歐  盟 英  國 
義務 ○接取指令 2002/19/EC第 8條

△NRA得對業者課以提供機房
共置的義務。 

○1997年電信網路互連規則 
第 10條 
△主管機關應促進設備之共同

利用。 
○BT執照條件第 45條 
△BT有提供網路互連所必要
之機房共置之義務。 
○BT執照條件第 83條 
△BT有提供 LLU所必要之機
房共置之義務。 

資訊公開 ○接取指令 2002/19/EC 
第 15條 

△NRA得對業者課以提供公開
接取相關資訊的義務。 

○BT執照條件第 83條 4 
△對於機房共置之請求者，應

隨時公開、更新提供 LLU機
房共置之相關資訊（含費率

及服務條件、可利用空間之

狀況、手續等）。 
費率 ○接取指令 2002/19/EC 

第 13條 
△NRA得對業者課以依據成本
計價之義務。 

○Access Network Facilities 
  Charges for co-location, 

5.33-5.35 
△主管機關為解決紛爭得決定

機房共置的裝置費及租借

費。 
△基於無差別待遇原則，BT的
機房共置租借費不應高於本

身零售部門的設備費。 
△裝置費應依據有效率業者裝

置設備所發生的增支成本而

計算。 
無差別待遇 ○接取指令 2002/19/EC 

第 10條 
△NRA得對業者就網路互連或
接取課以無差別待遇之義

務。 

○BT執照條件第 83條 24-26 
△禁止不當之優渥措施與不當

之差別待遇。 
△適用 1998年競爭法(EC條約
第 81~82條)支配之濫用及反
競爭行為之禁止規定。 

裁決 ○架構指令 2002/21/EC 
第 20條 

△NRA對於業者間之紛爭事宜
應於 4個月以內作出裁決。 

○2003年通訊法第 185條 
△OFCOM對於業者間之紛爭
事宜應於 4個月以內作出裁
決。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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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紛爭處理機制 

 

表 8-12 主要國家紛爭處理機制比較 

 處理機關 處理時間 依據 
美國 法院 － － 

英國 OFCOM 4個月 
2003年通訊法第 185∼196
條 

日本 電信事業紛爭處理委員會 2週∼2個月
電信事業法第 144∼162條
國家行政組織法第 8條 

我國 電信總局電信評議委員會 － 
電信總局組織條例第 11條
第 4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8-21 日本電信事業紛爭處理委員會 

 
 
 
 
 
 
 
 
 
 
 
 
 
 
 
 
 
 
資料來源：日本電信事業紛爭處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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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信事業紛爭處理委員會成立於 2001年 11月，委員結構，

由總務大臣任命 5位委員並經國會同意組成，此外，總務大臣並任命

7位特別委員參與紛爭處理業務，主要任務有三： 

○電信業者間紛爭問題之斡旋、仲裁等事宜 
○審議、答詢 
○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001年 11月 30日至 2004年 2月 29日，日本電信事業紛爭處

理委員會之績效，彙整如下： 

○申請斡旋（25件）：停止斡旋（1件） 
撤回申請（1件） 
解決 23件。 

○申請仲裁（1件）：仲裁不實行（1件），仲裁判斷（0件）。 
○總務大臣諮詢（5件）：答詢 5件。 
○委員會提出建議 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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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普及服務 

 

表 8-13 主要國家普及服務制度比較 

 
 
 
 
 
 
 
 
 
 
 
 
 
 
 
 
 

電信法第20條第4項
電信普及服務管理
辦法

○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得依不同地區及不同服務項目指
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
○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

我
國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
会社等に関する法
電信法第7條
基礎的電気通信役
務の提供に係る交
付金及び負担金算
定等規則H1601

○東西NTT提供普及服務義務

○符合資格電信業者提供普及服務。
○和符合資格電信業者網路互連之業者（事業規模超過10億日圓者）
分攤費用。
○計算方式：純費用原則。
○費用之計算/徵收由基礎電信服務支援機關為之。

日
本

2003年通訊法
第65-72條

○指定BT為普及服務義務的業者。
○有制度，無基金。

英
國

架構指令
02/21/EC第2-j條
普及服務指令
02/22/EC

○02/22/EC所定義之不拘地理場所並參照國家特定的條件以合理的費
率提供所有使用者可資利用且具有特定品質最小限度的服務。
○計算方式：純費用原則。

歐
盟

1996年電信法
第254條(b)(1)(3)

○支援對象：高成本地區、低所得者、學校、圖書館
農村地區醫療機關

○經費來源：州際、國際（長途、行動、衛星）電信業者負擔
○基金管理：普及服務管理公司（USAC）
○負擔金額：USAC每季按負擔業者之營業額，計算負擔比率
○申請條件：各州指定的合格電信業者（Eligible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美
國

備註普及服務制度

電信法第20條第4項
電信普及服務管理
辦法

○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交通部得依不同地區及不同服務項目指
定第一類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
○指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價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

我
國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
会社等に関する法
電信法第7條
基礎的電気通信役
務の提供に係る交
付金及び負担金算
定等規則H1601

○東西NTT提供普及服務義務

○符合資格電信業者提供普及服務。
○和符合資格電信業者網路互連之業者（事業規模超過10億日圓者）
分攤費用。
○計算方式：純費用原則。
○費用之計算/徵收由基礎電信服務支援機關為之。

日
本

2003年通訊法
第65-72條

○指定BT為普及服務義務的業者。
○有制度，無基金。

英
國

架構指令
02/21/EC第2-j條
普及服務指令
02/22/EC

○02/22/EC所定義之不拘地理場所並參照國家特定的條件以合理的費
率提供所有使用者可資利用且具有特定品質最小限度的服務。
○計算方式：純費用原則。

歐
盟

1996年電信法
第254條(b)(1)(3)

○支援對象：高成本地區、低所得者、學校、圖書館
農村地區醫療機關

○經費來源：州際、國際（長途、行動、衛星）電信業者負擔
○基金管理：普及服務管理公司（USAC）
○負擔金額：USAC每季按負擔業者之營業額，計算負擔比率
○申請條件：各州指定的合格電信業者（Eligible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美
國

備註普及服務制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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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2 美國普及服務制度費用計算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A
地
區

B
地
區

Y
地
區

Z
地
區

全國平均

【Bench mark 方法】

純費用

Bench mark
（全國平均長期增支成本 × 負擔率）

○普及服務基金由州際、國際（長
途、行動、衛星）電信業者負擔
○普及服務基金由普及服務管理公
司（USAC）負責管理

○USAC每季對電信業者之營業額
計算負擔率（Contribution factor）
○申請條件：
各州指定的合格業者電信
（Eligible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普及服務基金由州際、國際（長
途、行動、衛星）電信業者負擔
○普及服務基金由普及服務管理公
司（USAC）負責管理

○USAC每季對電信業者之營業額
計算負擔率（Contribution factor）
○申請條件：
各州指定的合格業者電信
（Eligible Telecommunications Carrier）

 
 

圖 8-23 英國普及服務制度費用計算方法 

 
 
 
 
 
 
 
 
 
 
 
 
 有制度、無基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純費用 長期增支成本－溢失收入 提供普及服務所獲得的利益＝ －

○由於Life cycle效果使得目前有些地方存
在不合算的情況，但在不合算的公用電話

上藉由企業標誌的廣告可對企業形象的提

升有所貢獻。

公用電話

○提供普及服務會發生貢獻地方的形象，

因而在強化企業品牌所獲得的利益。

企業品牌形象

○從不合算地區遷移出來的用戶，即使其

新遷移地區存在競爭業者，由於該用戶

知道BT在全國提供服務因而繼續選擇BT 
所獲得的利益。

遍在性

○目前雖屬不合算的用戶，但將來有可能

成為合算的用戶所獲得的利益。

Life cycle效果

內 容項 目

○由於Life cycle效果使得目前有些地方存
在不合算的情況，但在不合算的公用電話

上藉由企業標誌的廣告可對企業形象的提

升有所貢獻。

公用電話

○提供普及服務會發生貢獻地方的形象，

因而在強化企業品牌所獲得的利益。

企業品牌形象

○從不合算地區遷移出來的用戶，即使其

新遷移地區存在競爭業者，由於該用戶

知道BT在全國提供服務因而繼續選擇BT 
所獲得的利益。

遍在性

○目前雖屬不合算的用戶，但將來有可能

成為合算的用戶所獲得的利益。

Life cycle效果

內 容項 目○OFTEL認為
BT作為普及服務的提供者
但不能證明有過大的財務
負擔，因此並未設置
普及服務基金
－OFTEL聲明文件97/07

○新制OFCOM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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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4 日本普及服務制度費用計算方法 

 
 
 
 
 
 
 
 
 
 
 
 
 
 
 
 
 

1)提供普及服務
發生純費用

符合資格電信業者

【收入費用方式：沖銷式】

7)交付交付款

基礎電信服務
支援機關

總務大臣

2)資料提出

3)交付款
認可申請

4)交付款
認可

5)負擔金
通知

負擔業者

和符合資格電信業者
網路互連之業者

6)繳納負擔金

以事業規模超過一定
額度者(10億)為對象

交付款/負擔金之計算
交付/徵收之實施

收
入

收
入

費
用

費
用

黑字

赤字

純費用沖銷

A地區 Z地區

資料來源：總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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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消費者保護 

 

表 8-14 主要國家電信消費者保護制度比較 

 
 
 
 
 
 
 
 
 
 
 
 
 
 
 
 
 

消費者保護法電信總局公眾處－我國

電氣通信事業法
第18條第3款
第26條、第27條
電氣通信事業法施行規
則第16條第8款
電氣通信事業法消費者
保護規則指導方針

總合通信基盤局
電氣通信事業部
消費者行政課

○事業停廢止告知義務
○提供條件之說明義務
○抱怨問題之處理義務

日本

2003年通訊法
第14條、第16條

OFCOM○消費者調查
○消費者審議會

英國

隱私權及電子通訊指令
2002/58/EC－○電子通訊領域個人資

料處理及隱私權保護

歐盟

1996年電信法
第701-702條

FCC 
Consumer & 
Governmental Affairs 
Bureau

○定型化契約
○處理客戶抱怨事宜
○客戶資料隱私權保護

美國

備註專責機關消費者保護

消費者保護法電信總局公眾處－我國

電氣通信事業法
第18條第3款
第26條、第27條
電氣通信事業法施行規
則第16條第8款
電氣通信事業法消費者
保護規則指導方針

總合通信基盤局
電氣通信事業部
消費者行政課

○事業停廢止告知義務
○提供條件之說明義務
○抱怨問題之處理義務

日本

2003年通訊法
第14條、第16條

OFCOM○消費者調查
○消費者審議會

英國

隱私權及電子通訊指令
2002/58/EC－○電子通訊領域個人資

料處理及隱私權保護

歐盟

1996年電信法
第701-702條

FCC 
Consumer & 
Governmental Affairs 
Bureau

○定型化契約
○處理客戶抱怨事宜
○客戶資料隱私權保護

美國

備註專責機關消費者保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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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基礎設施安全 

 

圖 8-25 美國電信基礎設施安全機制 

 
 
 
 
 
 
 

C

 
 
 
 
 
 
 
 
 

總統

行政管理預算局
OMB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EOP)
國家安全會議

NSC
科技政策局

OSTP

由22個聯邦部會所構成
國務院、財政部、國防部、司法部、內政部、農業部
商務部、福祉部、交通部、能源部、退伍軍人部

中央情報局、聯邦危機管理署、幕僚會議、綜合服務署
太空總署、核能委員會、電信資訊局、國安局、郵政公社

聯邦準備理事會、聯邦通訊委員會

國家通訊系統(NCS)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

由8個電信業者和7個聯邦部會所構成
企業：AT&T、COMSAT、GTE、ITT、ＭＣＩWorldCom、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lliance、Sprint、USTA
聯邦：國務院、國防部、商務部、聯邦危機管理署、

綜合服務署、聯邦通訊委員會

國家通訊協調中心(NCC)
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er for Telecommunications

由主要電信業者和IT企業
30位CEO所構成

AT&T、Bank of America
Bellsouth、Boeing、
Cisco Systems、EDS
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
ESET、Hughes Electronics、
ITT Industries、Lockheed Martin、
Lucent Technologies、
Microsoft、Motorola、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lliance、
Nortel Networks、
Northrop Grumman、
QwestCommunications、
Rockwel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print、Teledesic、TRW、
Unisys、USTA、
VerizonCommunications、
WorldCom

國家安全電信
諮詢委員會
(NSTAC)

建議

諮詢

CPO
ommittee of Principals

COR
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

ＤＯＳ、ＴＲＥＡＳ
ＤＯＤ、ＤＯＪ
ＤＯＩ、ＵＳＤＡ
ＤＯＣ、ＤＨＨＳ
ＤＯＴ、ＤＯＥ
ＶＡ、ＣＩＡ
ＦＥＭＡ、ＪＳ
ＧＳＡ、ＮＡＳＡ
ＮＲＣ、ＮＴＩＡ
ＮＳＡ、ＵＳＰＳ
ＦＲＢ、ＦＣＣ

subcommittee

法源依據：1996年電信法第706條(戰爭非常事故總統權限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8-15 英國基礎設施安全機制 

 
1、法源依據：1984年電信法第94條

指示主要持照業者經營業務應顧慮國家安全之考量。
2、運作機制：○內閣設置緊急事態應對部門(CCS)

管轄GTPS和ECN
○成立資訊及電信作業部門
對GTPS和ECN之機能管考
○成立緊急危機連絡作業部門
有關重要通訊中央與地方之資訊交換

3、具體措施：○政府通訊優先機制(GTPS)
有線通訊之重要通訊系統
○行動電話接取當機控制(ACCOLC)
當行動電話發生當機時，利用事先交付的專用SIM卡
使政府認證之使用人可以發訊之機制
○國家緊急事態通訊網路(ECN)
連結GTPS和ACCOLC之重要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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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6 日本基礎設施安全機制 

 
 
 
 
 
 
 
 
 
 
 
 
 
 
 
 
 

1、法源依據：○電氣通信事業法第8條：
業者在災難發生時應優先因應重要通訊。
○電氣通信事業法施行規則第55條：
火災、集體性疾病、交通重大事故或發生其他涉及人命安全事態、
或有發生重大事故之虞時，相關預防、救援、復原等所需之緊急通訊
及為維持治安所需之緊急通訊。
○有線電氣通信法第8條：
非常事態通訊之確保。
發生非常災害時等，為確保防災、救援、交通、通訊、電力之供應，
總務大臣得命令有線電信設備業者提供必要之通訊。
○電波法第74條：非常時期之無線通訊

第74條之2 ：非常時期通訊體制之整備
2、安全對策：○電氣通信事業法：業者應遵守最低限度的技術基準

＜災害對策隻主要基準＞
設置備用機器、傳輸路2線化、故障檢查、異常當機對策、
耐震對策、停電對策、應急復原機材配置等

○網路安全指導方針
＜災害對策隻主要基準＞
分散通訊中心、災害時等應急復原對策、通訊管線地下化、
明確非常事態因應體制、防災之相關教育訓練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8-17 基礎設施安全機制（我國） 

○電信法第5條
△地方政府、軍、憲、警機關及人員負保護電信設備之責。
△電信事業有被侵害之危險時，地方政府、軍、憲、警機關
及人員應依電信事業或其服務人員之請求，
迅為防止或作救護之措施。

○電信法第25條（電信事業優先處理事項）
△天災、事變或其他緊急情況或有發生之虞時，
為預防災害、進行救助或維持秩序之通信。

△對於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
交通安全之緊急通信。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必要之其他通信。

○通信安全諮詢委員會
△DGT組織法第11條成立於1998年11月15日。
△委員17人，主任委員由副局長擔任。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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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6 我國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國家資通安全應變中心。 

表 8-18 主要國家緊急通報制度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電信法第25條：電信事業對下列通信應予優先處理：
△於發生天災、事變或其他緊急情況或有發生之虞時，為預防災害、進行救助
或維持秩序之通信。
△對於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急通信。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必要之其他通信。

我國

○電氣通信事業法第8條：業者在災難發生時應優先因應重要通訊。
○電氣通信事業法施行規則第55條：火災、集體性疾病、交通重大事故或發生其
他涉及人命安全事態、或有發生重大事故之虞時，相關預防、救援、復原等所
需之緊急通訊及為維持治安所需之緊急通訊。

日本

○1984年電信法第94條：
指示主要持照業者經營業務應顧慮國家安全之考量。
○公共電信業者(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ors : PTOs)執照規章第20.3條：
持照人於網路受到損害時有復元之責任義務。
電信業者有義務因應緊急通報。
電信業者應基於國家安全之考量提供一定的通訊服務。
○2003年通訊法第98條：OFCOM因應緊急事態之權限。

(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或國家安全之緊急事態)
第132條：OFCOM得停止或限制業者資格(同上)。

英國

○引進統一歐洲緊急通訊號碼歐洲理事會決定第1條：
EU盟國應確保112緊急通報號碼。
○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中有關普及服務及使用者權利指令第26條：

EU盟國應確保可以使用通話者位置資訊

歐盟

○規定911緊急通訊號碼
電信業者應把911緊急通報號碼接到PSAP(Public Safety Answer Point)
再由PSAP轉接到警察、救急、消防等緊急通報受理機關

美國

制 度 措 施國別

○電信法第25條：電信事業對下列通信應予優先處理：
△於發生天災、事變或其他緊急情況或有發生之虞時，為預防災害、進行救助
或維持秩序之通信。
△對於陸、海、空各種交通工具之遇險求救及飛航氣象等交通安全之緊急通信。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有緊急進行必要之其他通信。

我國

○電氣通信事業法第8條：業者在災難發生時應優先因應重要通訊。
○電氣通信事業法施行規則第55條：火災、集體性疾病、交通重大事故或發生其
他涉及人命安全事態、或有發生重大事故之虞時，相關預防、救援、復原等所
需之緊急通訊及為維持治安所需之緊急通訊。

日本

○1984年電信法第94條：
指示主要持照業者經營業務應顧慮國家安全之考量。
○公共電信業者(Public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ors : PTOs)執照規章第20.3條：
持照人於網路受到損害時有復元之責任義務。
電信業者有義務因應緊急通報。
電信業者應基於國家安全之考量提供一定的通訊服務。
○2003年通訊法第98條：OFCOM因應緊急事態之權限。

(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或國家安全之緊急事態)
第132條：OFCOM得停止或限制業者資格(同上)。

英國

○引進統一歐洲緊急通訊號碼歐洲理事會決定第1條：
EU盟國應確保112緊急通報號碼。
○電子通訊網路及服務中有關普及服務及使用者權利指令第26條：

EU盟國應確保可以使用通話者位置資訊

歐盟

○規定911緊急通訊號碼
電信業者應把911緊急通報號碼接到PSAP(Public Safety Answer Point)
再由PSAP轉接到警察、救急、消防等緊急通報受理機關

美國

制 度 措 施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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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7 我國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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